	审批意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迁行审环表〔2026〕19号

所报《河北省迁安市木厂口镇小张庄铁矿勘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》已收悉，经研究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该项目位于迁安市木厂口镇佛峪院村北，小张庄村西侧，坐标东经：东经118度34分25.372秒，北纬39度55分27.609秒。项目总投资500万元，环保投资20万元。勘察面积0.9415K㎡，此次勘查在以往地质成果的基础上，利用地面磁法测量、槽探、钻探等手段，进行系统的工作和取样，初步查明矿体特征、矿石质量特征和矿石选冶技术性能,做出是否具有经济开发远景的评价，为是否值得进一步工作提供依据。迁安市鑫旺工贸有限公司已取得矿产资源勘查许可证。迁安市木厂口镇 人民政府出具了复函。
该项目在我局网站上进行了受理及拟批准公示，公示期间未收到公众反馈意见，经研究，我局认为从环境影响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，同意你公司按照《报告表》所列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环保措施及要求进行建设。

二、项目建设与运行管理中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

1、施工期：项目作业时洒水抑尘，物料堆放加盖苫布，并设专人监管，防止扬尘污染；槽探采用人工开挖，并洒水抑尘；钻探过程中采取湿式作业的方法降低粉尘的产生；膨润土倾倒过程缓慢进行，大风天气不得进行膨润土倾倒；运输过程中，路面要及时清扫和洒水。扬尘排放满足《施工场地扬尘排放标准》（DB13/2934-2019）表1标准要求。柴油发电机、钻机、运输车辆以正规加油站高标号柴油作为燃料，定期维护保养。柴油发电机、钻机产生燃烧烟气污染物满足《非道路移动机械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（中国第三、四阶段）》（GB20891-2014）中“非道路移动机械装用柴油机排气污染物限值”（第四阶段）。运输车辆均达到国五及以上标准。

钻探泥浆水、岩心清洗废水经塑料桶沉淀后取上清液循环使用，不外排；抽水实验废水经临时沉淀池沉淀，废水用于泼洒抑尘；租赁民房设有防渗旱厕，定期清掏。
项目主要噪声源为各种设备、车辆噪声，采取选用低噪声设备、合理安排施工时间，钻机加装软管及消声器、柴油发电机加装减振垫、运输车辆减速慢行、禁止鸣笛等措施后，噪声满足《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》(GB12523-2025)标准要求。

项目产生生活垃圾依托相关环卫部门定期清运；钻探泥浆、岩心清洗泥浆经塑料桶沉淀后，回用于钻探孔封孔；抽水实验沉淀池底泥，回用于钻探孔封孔；剥离的表土和槽探开挖的土方临时堆存于施工作业带并苫盖，施工结束后用于植被恢复以及土地复耕覆土;送去化验的岩心、岩屑由实验室化验及处置，不再返回勘查区；膨润土包装袋、破损编织袋收集后外售；钻探产生的废钻头、废钻杆由资质单位回收处置；废润滑油、废液压油、废滤芯、废吸油毡、废铅酸蓄电池由厂外维修网点定期更换维修，并交由资质单位处理。
2、运营期：本项目主要是勘探，仅包含勘查期，不涉及运营期。
认真落实报告表中规定的土壤、植被及地下水污染防治措施，项目勘查工作前，应对工作人员进行绿色勘查培训，强化生态环境保护意识，掌握绿色勘查要求，并对拟施工的场地原始地形地貌拍摄照片或视频保存。勘查工作结束后，严格落实报告表中环境恢复治理措施，严禁随意引进外来物种。对已恢复的道路和场地应按照与施工前统一视角、统一参照物拍摄照片或视频等资料保存。

3、环境管理严格按报告表规定的措施落实，确保项目实施后满足环保要求。

三、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监督检查清单。项目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必须按规定程序开展竣工环境保护验收，经验收合格后，方可投入正常运行,项目建设内容如发生变化，需及时向我局报告，违反本规定要求的，承担相应环保法律责任。

四、你公司应在接到本批复后20个工作日内，须将批准后的环境影响报告表送唐山市生态环境局迁安市分局，并按规定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